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364號

反 訴 原告

即被    告  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梅櫻

訴訟代理人  謝銘仁

反 訴 被告

即原    告  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薛樹華

訴訟代理人  林佳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被告提起反訴，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

禦方法不相牽連，或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所稱「相牽連」者，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

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

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

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換言之，為本

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為

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

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為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

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方

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是若反訴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

防禦方法不具牽連關係者，自不合於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反訴。

二、經查，本訴係原告即反訴被告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東成公司）主張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

巷00弄0號1樓房屋為其所有，原出租予第三人嘉陞興業有限

公司（下稱嘉陞公司），嘉陞公司再將該房屋其中如附圖

A、B所示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再轉租予被告即反訴原告

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一公司），其租期至民

國111年10月25日屆至，上一公司未經東成公司同意，自111

年10月26日起無權占用，妨害東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

行使之圓滿性，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一公司

返還系爭房屋，並遷出其於該址之營業登記，併請求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上一公司則提出答辯暨反訴狀（見本

院卷一第89頁至第97頁），主張前於109年9月29日向嘉陞公

司承租系爭房屋，租期至114年9月28日到期，在此期限之

前，依據「占有連鎖」之原理，上一公司占有系爭房屋有正

當權源，再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應由東成公司向嘉陞公司

請求，方為當事人適格，故先位之訴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國

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司之間租賃契約存續

中」；又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之租約應於111年4月30日到

期，東成公司於本訴民事起訴狀卻記載「民國111年10月25

日」到期，若租約為真，嘉陞公司於111年10月25日前占有

系爭房屋係具有法律上正當權源，東成公司豈能收回系爭房

屋？東成公司竟在本院111年度重簡字第361號嘉陞公司與上

一公司間請求遷讓房屋之訴中，提供虛偽不實之證據，顯示

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根本無租賃契約關係存

在，其惡性重大，戕害上一公司「適足居住權」，故備位之

訴聲明請求「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

司於民國110年5月12日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偽無

效」等語。

三、查本件東成公司本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

有物返還及除去妨害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上一公司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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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房屋，而上一公司於113年5月23日提起反訴之先、備位

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存續中、確

認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所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

偽無效，本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物權關係，係對世效權

利，反訴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為相對效權利，東成公司對上

一公司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與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

租賃契約關係，並無審判資料之共通性與牽連性，況上一公

司反訴先位聲明請求部分，於上一公司提起反訴前，業經嘉

陞公司先於110年12月21日即以兩造間租賃契約關係已終止

為由，對上一公司提起返還系爭房屋之訴（即本院111年度

重簡字第361號請求遷讓房屋等訴訟，且上一公司對於與嘉

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期間為109年10月26日起，至111

年10月25日止，且自110年4月26日未按時給付租金予嘉陞公

司之事實並不爭執，並於本院裁定駁回反訴時，該案件已判

決上一公司敗訴確定）在案，上一公司提起反訴聲明請求確

認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存續中，亦無

必要性存在；關於上一公司反訴備位聲明請求確認東成公司

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因通謀虛偽而無效，此

聲明請求顯與上一公司於本件本訴所為「占有連鎖」之防禦

方法之抗辯自相矛盾，更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無

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應由被告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

責任，而是否有權占有亦與原告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是

否通謀虛偽無效無涉，防禦方法與本訴不相牽連，且審判資

料實無共通性與牽連性可言。再者，本訴東成公司係依民法

物權編關於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顯與上一公司反訴主

張其與嘉陞公司間、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房屋租賃契約

關係存否之原因事實各自獨立，而東成公司本訴請求返還系

爭房屋，更與上一公司反訴請求確認東成或上一公司與第三

人嘉陞公司間租賃契約關係存否之訴，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並

無密切關係，審判資料亦無共通性或牽連性，難認與本訴之

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從而，上一公司提起之反訴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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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規定不符，為不合法，且無從補

正。

四、綜上所述，本件反訴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依法不得提起反訴。反訴原告如欲請求，應另行起訴為之。

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反

訴。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紫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許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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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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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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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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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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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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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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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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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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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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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364號
反 訴 原告
即被    告  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梅櫻
訴訟代理人  謝銘仁
反 訴 被告
即原    告  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樹華
訴訟代理人  林佳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被告提起反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或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稱「相牽連」者，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換言之，為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為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方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是若反訴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具牽連關係者，自不合於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反訴。
二、經查，本訴係原告即反訴被告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成公司）主張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號1樓房屋為其所有，原出租予第三人嘉陞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嘉陞公司），嘉陞公司再將該房屋其中如附圖A、B所示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再轉租予被告即反訴原告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一公司），其租期至民國111年10月25日屆至，上一公司未經東成公司同意，自111年10月26日起無權占用，妨害東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行使之圓滿性，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一公司返還系爭房屋，並遷出其於該址之營業登記，併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上一公司則提出答辯暨反訴狀（見本院卷一第89頁至第97頁），主張前於109年9月29日向嘉陞公司承租系爭房屋，租期至114年9月28日到期，在此期限之前，依據「占有連鎖」之原理，上一公司占有系爭房屋有正當權源，再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應由東成公司向嘉陞公司請求，方為當事人適格，故先位之訴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司之間租賃契約存續中」；又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之租約應於111年4月30日到期，東成公司於本訴民事起訴狀卻記載「民國111年10月25日」到期，若租約為真，嘉陞公司於111年10月25日前占有系爭房屋係具有法律上正當權源，東成公司豈能收回系爭房屋？東成公司竟在本院111年度重簡字第361號嘉陞公司與上一公司間請求遷讓房屋之訴中，提供虛偽不實之證據，顯示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根本無租賃契約關係存在，其惡性重大，戕害上一公司「適足居住權」，故備位之訴聲明請求「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司於民國110年5月12日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偽無效」等語。
三、查本件東成公司本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及除去妨害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上一公司返還系爭房屋，而上一公司於113年5月23日提起反訴之先、備位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存續中、確認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所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偽無效，本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物權關係，係對世效權利，反訴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為相對效權利，東成公司對上一公司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與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關係，並無審判資料之共通性與牽連性，況上一公司反訴先位聲明請求部分，於上一公司提起反訴前，業經嘉陞公司先於110年12月21日即以兩造間租賃契約關係已終止為由，對上一公司提起返還系爭房屋之訴（即本院111年度重簡字第361號請求遷讓房屋等訴訟，且上一公司對於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期間為109年10月26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且自110年4月26日未按時給付租金予嘉陞公司之事實並不爭執，並於本院裁定駁回反訴時，該案件已判決上一公司敗訴確定）在案，上一公司提起反訴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存續中，亦無必要性存在；關於上一公司反訴備位聲明請求確認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因通謀虛偽而無效，此聲明請求顯與上一公司於本件本訴所為「占有連鎖」之防禦方法之抗辯自相矛盾，更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應由被告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是否有權占有亦與原告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是否通謀虛偽無效無涉，防禦方法與本訴不相牽連，且審判資料實無共通性與牽連性可言。再者，本訴東成公司係依民法物權編關於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顯與上一公司反訴主張其與嘉陞公司間、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房屋租賃契約關係存否之原因事實各自獨立，而東成公司本訴請求返還系爭房屋，更與上一公司反訴請求確認東成或上一公司與第三人嘉陞公司間租賃契約關係存否之訴，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並無密切關係，審判資料亦無共通性或牽連性，難認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從而，上一公司提起之反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規定不符，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四、綜上所述，本件反訴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依法不得提起反訴。反訴原告如欲請求，應另行起訴為之。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反訴。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紫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許碧如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364號

反 訴 原告

即被    告  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梅櫻

訴訟代理人  謝銘仁

反 訴 被告

即原    告  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樹華

訴訟代理人  林佳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被告提起反訴，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

    禦方法不相牽連，或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所稱「相牽連」者，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

    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

    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換言之，為本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為反

    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

    一法律關係發生，或為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

    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方可

    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是若反訴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

    禦方法不具牽連關係者，自不合於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法

    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反訴。

二、經查，本訴係原告即反訴被告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東成公司）主張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

    號1樓房屋為其所有，原出租予第三人嘉陞興業有限公司（

    下稱嘉陞公司），嘉陞公司再將該房屋其中如附圖A、B所示

    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再轉租予被告即反訴原告上一國際

    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一公司），其租期至民國111年1

    0月25日屆至，上一公司未經東成公司同意，自111年10月26

    日起無權占用，妨害東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行使之圓

    滿性，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一公司返還系爭

    房屋，並遷出其於該址之營業登記，併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等語。上一公司則提出答辯暨反訴狀（見本院卷一第

    89頁至第97頁），主張前於109年9月29日向嘉陞公司承租系

    爭房屋，租期至114年9月28日到期，在此期限之前，依據「

    占有連鎖」之原理，上一公司占有系爭房屋有正當權源，再

    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應由東成公司向嘉陞公司請求，方為

    當事人適格，故先位之訴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國際光電股份

    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司之間租賃契約存續中」；又東

    成公司與嘉陞公司之租約應於111年4月30日到期，東成公司

    於本訴民事起訴狀卻記載「民國111年10月25日」到期，若

    租約為真，嘉陞公司於111年10月25日前占有系爭房屋係具

    有法律上正當權源，東成公司豈能收回系爭房屋？東成公司

    竟在本院111年度重簡字第361號嘉陞公司與上一公司間請求

    遷讓房屋之訴中，提供虛偽不實之證據，顯示東成公司與嘉

    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根本無租賃契約關係存在，其惡性重大

    ，戕害上一公司「適足居住權」，故備位之訴聲明請求「東

    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司於民國110年5

    月12日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偽無效」等語。

三、查本件東成公司本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

    有物返還及除去妨害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上一公司返還

    系爭房屋，而上一公司於113年5月23日提起反訴之先、備位

    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存續中、確

    認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所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

    偽無效，本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物權關係，係對世效權利

    ，反訴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為相對效權利，東成公司對上一

    公司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與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租

    賃契約關係，並無審判資料之共通性與牽連性，況上一公司

    反訴先位聲明請求部分，於上一公司提起反訴前，業經嘉陞

    公司先於110年12月21日即以兩造間租賃契約關係已終止為

    由，對上一公司提起返還系爭房屋之訴（即本院111年度重

    簡字第361號請求遷讓房屋等訴訟，且上一公司對於與嘉陞

    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期間為109年10月26日起，至111年

    10月25日止，且自110年4月26日未按時給付租金予嘉陞公司

    之事實並不爭執，並於本院裁定駁回反訴時，該案件已判決

    上一公司敗訴確定）在案，上一公司提起反訴聲明請求確認

    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存續中，亦無必

    要性存在；關於上一公司反訴備位聲明請求確認東成公司與

    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因通謀虛偽而無效，此聲

    明請求顯與上一公司於本件本訴所為「占有連鎖」之防禦方

    法之抗辯自相矛盾，更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無權

    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應由被告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而是否有權占有亦與原告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是否

    通謀虛偽無效無涉，防禦方法與本訴不相牽連，且審判資料

    實無共通性與牽連性可言。再者，本訴東成公司係依民法物

    權編關於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顯與上一公司反訴主張

    其與嘉陞公司間、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房屋租賃契約關

    係存否之原因事實各自獨立，而東成公司本訴請求返還系爭

    房屋，更與上一公司反訴請求確認東成或上一公司與第三人

    嘉陞公司間租賃契約關係存否之訴，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並無

    密切關係，審判資料亦無共通性或牽連性，難認與本訴之標

    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從而，上一公司提起之反訴核與民

    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規定不符，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四、綜上所述，本件反訴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依法不得提起反訴。反訴原告如欲請求，應另行起訴為之。

    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反

    訴。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紫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許碧如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2364號

反 訴 原告

即被    告  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施梅櫻

訴訟代理人  謝銘仁

反 訴 被告

即原    告  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樹華

訴訟代理人  林佳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被告提起反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反訴駁回。

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或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稱「相牽連」者，乃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換言之，為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為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方可認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是若反訴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具牽連關係者，自不合於前揭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反訴。

二、經查，本訴係原告即反訴被告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成公司）主張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弄0號1樓房屋為其所有，原出租予第三人嘉陞興業有限公司（下稱嘉陞公司），嘉陞公司再將該房屋其中如附圖A、B所示部分（下稱系爭房屋），再轉租予被告即反訴原告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一公司），其租期至民國111年10月25日屆至，上一公司未經東成公司同意，自111年10月26日起無權占用，妨害東成公司對於系爭房屋所有權行使之圓滿性，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一公司返還系爭房屋，並遷出其於該址之營業登記，併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上一公司則提出答辯暨反訴狀（見本院卷一第89頁至第97頁），主張前於109年9月29日向嘉陞公司承租系爭房屋，租期至114年9月28日到期，在此期限之前，依據「占有連鎖」之原理，上一公司占有系爭房屋有正當權源，再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應由東成公司向嘉陞公司請求，方為當事人適格，故先位之訴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司之間租賃契約存續中」；又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之租約應於111年4月30日到期，東成公司於本訴民事起訴狀卻記載「民國111年10月25日」到期，若租約為真，嘉陞公司於111年10月25日前占有系爭房屋係具有法律上正當權源，東成公司豈能收回系爭房屋？東成公司竟在本院111年度重簡字第361號嘉陞公司與上一公司間請求遷讓房屋之訴中，提供虛偽不實之證據，顯示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根本無租賃契約關係存在，其惡性重大，戕害上一公司「適足居住權」，故備位之訴聲明請求「東成德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嘉陞興業有限公司於民國110年5月12日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偽無效」等語。

三、查本件東成公司本訴之訴訟標的係基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及除去妨害請求權之法律關係，請求上一公司返還系爭房屋，而上一公司於113年5月23日提起反訴之先、備位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存續中、確認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所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係通謀虛偽無效，本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為物權關係，係對世效權利，反訴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為相對效權利，東成公司對上一公司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與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關係，並無審判資料之共通性與牽連性，況上一公司反訴先位聲明請求部分，於上一公司提起反訴前，業經嘉陞公司先於110年12月21日即以兩造間租賃契約關係已終止為由，對上一公司提起返還系爭房屋之訴（即本院111年度重簡字第361號請求遷讓房屋等訴訟，且上一公司對於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期間為109年10月26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且自110年4月26日未按時給付租金予嘉陞公司之事實並不爭執，並於本院裁定駁回反訴時，該案件已判決上一公司敗訴確定）在案，上一公司提起反訴聲明請求確認上一公司與嘉陞公司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存續中，亦無必要性存在；關於上一公司反訴備位聲明請求確認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因通謀虛偽而無效，此聲明請求顯與上一公司於本件本訴所為「占有連鎖」之防禦方法之抗辯自相矛盾，更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應由被告就有權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是否有權占有亦與原告與嘉陞公司間之租賃契約是否通謀虛偽無效無涉，防禦方法與本訴不相牽連，且審判資料實無共通性與牽連性可言。再者，本訴東成公司係依民法物權編關於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請求，顯與上一公司反訴主張其與嘉陞公司間、東成公司與嘉陞公司間就房屋租賃契約關係存否之原因事實各自獨立，而東成公司本訴請求返還系爭房屋，更與上一公司反訴請求確認東成或上一公司與第三人嘉陞公司間租賃契約關係存否之訴，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並無密切關係，審判資料亦無共通性或牽連性，難認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相牽連。從而，上一公司提起之反訴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規定不符，為不合法，且無從補正。

四、綜上所述，本件反訴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依法不得提起反訴。反訴原告如欲請求，應另行起訴為之。故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予以裁定駁回反訴。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紫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許碧如



